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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輔 助 器 材 借 據(學生借用) 
本校學生______________向 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借用下列輔助學習器材。 

輔助器材名稱/配件 

(廠牌/型號/產品規格) 

如有多項請分項填寫 

 

 

 

 

 

財產編號 

 
 
 
 
 
 
 

數量/品項 共計(            )項 

 轉學至非市轄學校 或 不需繼續使用時，請依規定主動歸還。 

借用期間 

目前教育階段/年級 

學

前 
小班 中班   大班 

國

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安置班型 
普通班   資源班 不分類巡迴輔導 各類巡迴輔導 

特教班   特教學校 

借用日期 年      月      日起 

畢業日期 年      月      日止 

 借用聲明  

1. 借用學校願善盡管理教育輔具及輔導學生之責，並督促使用者遵守相關借用規

定。若因管理疏失造成輔具損壞或遺失，借用學校願盡修復及賠償之責。 

2. 因借用者操作疏失(例如碰撞、斷裂)或保管不當(例如置於非校方安排之公共場所)

造成輔具損壞或遺失，需由借用者負賠償之責。 

3. 借用學校已了解所借用的教育輔具應在校內或在課程相關場所使用。若借用者在

其他非教學場所使用，需自行承擔意外風險及負擔在其他場所使用造成故障之維

修費用。 

4. 輔具於借用期間，於遵守上列聲明後，若發生自然損壞或須作調整、修改，借用

學校應主動通報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處理，校方無須支付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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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照片 個案使用輔具照片 

 

 

 

 

 

 

 

 

 

 

 

 

 

 

 借用學校已詳閱「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管理要點」 

此致 

 

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借用單位： 

申請學生：                   (簽章) 

學生家長：                   (簽章) 

承 辦 人：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校    長：                   (簽章) 

 

 

 

本借據學校留存影本，並列入特教業務移交事項及該生轉銜資料。 

單位關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8.08 新版 

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12日高市四維教特字第 100000192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18日高市教特字第 102345972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28日高市教特字第 10634807800號函修正 

一、為落實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工作，提供適用的教育輔具器材，本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本局)建立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管理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服務對象為就讀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手冊)或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通過之學生。  

三、 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教育輔助器材借用流程如下：  

（一） 申請：借用單位應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確實填寫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

器材申請表，視學生需求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 審核：  

     1.本中心收件後即進行審核、評估，並將結果回覆借用單位。   

     2.經審核通過但無法立即提供教育輔助器材者，列入預約借用，本中心將視實

際庫存情況通知辦理借用。  

（三） 借用：  

     1.借用單位接獲通知後，領用教育輔助器材時應備妥借據至本中心辦理借用。  

     2.借用單位經本中心通知借用後兩週內未至本中心辦理借用且未敘明理由

者，即喪失該項教育輔助器材優先借用權利。  

（四） 歸還：如因教育輔助器材閒置不用、不符需求或借用學生喪失借用資格等因

素，借用單位應於一個月內主動與本中心聯繫，辦理教育輔助器材歸還。  

四、本中心教育輔助器材管理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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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中心於教育輔助器材借出一個月後得不定期追蹤使用現況，以了解使用效

益並提供必要諮詢。  

（二） 借用期限預設值為該學籍之最後一年為限，借用單位須於每年七月十五日前

完成高雄市特殊教育資訊網輔具線上回報系統填報當年度輔具使用狀況。  

（三） 教育輔助器材之使用以借用學生本人為限，不得轉借他人，使用範圍為學校

場所。安置為接受在家教育者不在此限。  

（四） 教育輔助器材之消耗性材料，由借用單位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五） 借用單位及學生應善盡保管、維護及正確使用之責，借用人或保管人變動時

應完成移交程序。如可歸責於借用單位之因素造成損壞或遺失，借用單位應

負賠償責任。  

 (六) 本中心輔具申請表、借用流程、教育訓練等資訊，另行公告之。  

五、 非可歸責於借用單位之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教育輔助器材損壞，借用單位須依

本市特殊教育輔助器材維修流程提出申請，向本中心申請維修。  

六、 借用學生辦理轉銜（學）後，原就讀學校須於一週內填寫轉銜通知書送達本中

心並完成轉銜歸還，新就讀學校應辦理轉銜借用；教育輔助器材可直接送至新

就讀學校，運送費用由新借用學校負擔。借用學生轉銜（學）他縣市後，借用

單位應於兩個月內辦理歸還。  

 

 


